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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或“受托管理人”）

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对合格投资者公布的《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

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华龙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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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发行概览 

一、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品种一） 

本期公司债券于 2019 年 2 月 14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签发的“证监许

可【2019】533 号”批复，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50 亿元的公司债券的第

二期的品种一，具体情况如下： 

1、债券名称：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

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2、债券简称：19 鲁资 03 

3、债券代码： 155664 

4、起息日：2019 年 9 月 9 日 

5、到期日：2024 年 9 月 9 日 

6、债券余额：10 亿元 

7、债券期限：期限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

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8、票面利率：3.58%。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 

9、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0、上市或转让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1、发行对象：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格投资者 (国家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开发行。 

12、付息兑付情况：本期债券尚未到首个付息日。 

13、债券受托管理人：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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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募集资金用途：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 

二、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品种二） 

本期公司债券于 2019 年 2 月 14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签发的“证监许

可【2019】533 号”批复，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50 亿元的公司债券的第

二期的品种二，具体情况如下： 

1、债券名称：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

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2、债券简称：19 鲁资 04 

3、债券代码：155665 

4、起息日：2019 年 9 月 9 日 

5、到期日：2024 年 9 月 9 日 

6、债券余额：10 亿元 

7、债券期限：期限为 5 年期。 

8、票面利率：3.99%。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 

9、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0、上市或转让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1、发行对象：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格投资者 (国家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开发行。 

12、付息兑付情况：本期债券尚未到首个付息日。 

13、债券受托管理人：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募集资金用途：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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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本期公司债券于 2019 年 2 月 14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签发的“证监许

可【2019】533 号”批复，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50 亿元的公司债券的第

三期，具体情况如下： 

1、债券名称：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

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20 鲁资 01 

3、债券代码：163465 

4、起息日：2020 年 4 月 17 日 

5、到期日：2025 年 4 月 17 日 

6、债券余额：10 亿元 

7、债券期限：期限为 5 年期。 

8、票面利率：3.28%。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 

9、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0、上市或转让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1、发行对象：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格投资者 (国家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开发行。 

12、付息兑付情况：本期债券尚未到首个付息日。 

13、债券受托管理人：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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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依照《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要求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对本次债

券开展了受托管理业务并维护了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包括但不限于： 

1、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状况，监测并确认发行人是否出现《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及受托管理协议第 3.8 条所

述的重大事项； 

2、持续关注公司债券增信机构的资信状况、担保物价值和权属情

况以及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并按照受托协议的

约定对上述情况进行核查； 

3、对发行人指定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

划转与本息偿付情况进行监督； 

4、持续监督并定期检查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是否与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5、持续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持续监测发行人是否出现《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第十七条所述需由受托管理人向市场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情形。 

报告期内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约定履行相关职责，不存在履行受

托管理职责时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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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5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广庆 

成立日期：1994 年 3 月 25 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9999 号黄金时代广场 5 号楼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9999 号黄金时代广场 5 号楼 

邮政编码： 250101 

电话： 0531-82663935 

传真号码： 0531-82663932 

联系人：李清霞 

公司经营范围：国有产（股）权经营管理及处置；资产管理；股权

投资、管理及经营；企业重组、收购、兼并；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主要涉及 IT 行业、水利施工行业、贸易

行业和其他行业，其他行业涉及担保、医药流通、远洋渔业等。 

报告期内，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688.65 亿元，较 2018 年增长

12.21%，综合毛利率 16.34%，较 2018 增长 1.60%。其中，IT 和水利施

工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620.26 亿元和 34.87 亿元，较上年分别增加 14.55%

和 2.65%。贸易业务实现收入 7.95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48.25%。总体

上看，公司营业收入及毛利水平均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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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 2019 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19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总

资产合计 1,415.72 亿元，同比增长 7.95%；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为

123.16 亿元，同比下降 6.32%。 

2019 年发行人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688.65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2.21%；发行人 2019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84 亿元，

同比增长 3.36%。 

 

发行人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亿元、% 

项目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同比变动 

总资产 1,415.72 1,311.49 7.95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123.16 131.47 -6.32 

营业收入 688.65 613.74 12.21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0.84 10.48 3.36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 
54.26 48.21 12.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30 19.57 39.5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09 11.88 43.8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45 58.37 -210.4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3.99 193.14 -9.92 

流动比率 0.75 0.84 -10.62 

速动比率 0.60 0.66 -9.81 

资产负债率 76.75 74.37 3.20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4.11 3.78 8.78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092 0.0923 18.27 

利息保障倍数 3.12 2.63 18.55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0.00 

注：除特别注明外，以上财务指标均按照合并报表口径计算。上述财务指标的

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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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部债务=（应付票据+短期借款+交易性金融负债+应付短期债券+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  

2.EBITDA=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

费用 

3.EBITDA全部债务比=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全部债务 

4.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5.EBITDA利息保障倍数=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

出） 

6.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7.利息偿付率=实际支付利息/应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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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用途 

（一）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品种一）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本期债券募

集资金 10 亿元，全部用于债务偿还到期债务。  

（二）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品种二）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本期债券募

集资金 10 亿元，全部用于债务偿还到期债务。  

（三）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本期债券募

集资金 10 亿元，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19 鲁资 03 和 19 鲁资 04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

二期）最终发行规模 20亿元（分两个品种，19鲁资 03 和 19 鲁资 04），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融入资金为 199,680 万元，于 2019 年 9

月 9 日划入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偿还到期有息负债，已

于 2019 年 9 月 29 日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使用符合要求。  

（二）20 鲁资 01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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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最终发行规模 10 亿元，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融入资金

为 99,840 万元，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划入募集资金专户，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将募集资金 49,842.54 万元用于偿还到期债务，募集资金使用

符合要求。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专项账户余额 49,997.46 万元。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情况 

发行人为 19 鲁资 03、19 鲁资 04 和 20 鲁资 01 设立了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专门用于存放本期债券所募集的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各账

户运作正常，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承诺的投向和投资金额安排使

用募集资金。 

发行人为 19 鲁资 03 和 19 鲁资 04 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8112501012800415312），专门用于存放本期债券所募集的资金，实

行专款专用。经核查，账户运作正常，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承诺

的投向和投资金额安排使用募集资金，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账户

余额为 0 万元。 

发 行 人 为 20 鲁 资 01 设 立 了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531900002610209），专门用于存放本期债券所募集的资金，实行专

款专用。经核查，账户运作正常，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承诺的投

向和投资金额安排使用募集资金，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专项账户余

额为 49,997.4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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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2019 年度，19 鲁资 03、19 鲁资 04 和 20 鲁资 01 尚未到付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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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一、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重大变化情况 

19 鲁资 03、19 鲁资 04 和 20 鲁资 01 的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

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诺一致。 

二、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的要求，制定了周密的财务计划，

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公司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偿债保障承诺

措施；受托管理人与资信评级机构充分发挥了管理监督作用，确保债

券付息、兑付保障措施的有效实施，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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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9 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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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债券上市规则》的要求，发行人委托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发行

人存续期公司债券进行跟踪评级。报告期内，19 鲁资 03、19 鲁资 04

和 20 鲁资 01 均未到跟踪评级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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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不存在公司董事会或有权机构判断为对公司经营情况

和偿债能力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对于《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列

示的重大事项披露要求，发行人的适用情况如下： 

1、发行人生产经营状况（包括经营方针、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外

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 

不适用。 

2、发行人主要资产被抵押、质押、出售、转让、报废、查封、扣

押或者冻结等； 

不适用。 

3、发行人发生到期债务违约或者延迟支付债务情况； 

不适用。 

4、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者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的百分之二十； 

不适用 

5、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者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不适用。 

6、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不适用。 

7、发行人作出减资、合并、分立、分拆、解散、申请破产及其他

涉及发行人主体变更的决定；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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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的监事、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发生变动；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无

法履行职责； 

不适用 

9、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适用。报告期内，发行人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我

公司已出具受托管理事务临时公告，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日期 公告名称 事项 

1 2019 年 11 月 21 日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省国

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司债券重大

事项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公告》 

对发行子公司涉及重大

诉讼（仲裁）事项出具

受托管理事务临时公告 

2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省国

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司债券重大

事项的第二次受托管理事务临时公告》 

对子公司重大诉讼（仲

裁）进展出具受托管理

事务临时公告 

10、发行人涉嫌违法行为被有关机关调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涉嫌违法行为被有关机关调查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 

不适用。 

11、增信机构、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如

出现增信机构债务或者增信义务违约、担保物价值大幅减值或者偿债

措施保障效力大幅降低等事项； 

不适用。 

12、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不适用。 

13、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不适用。 

报告期内，对于《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三章第

十一条列示的重大事项披露要求，公司的适用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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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化； 

不适用。 

（二）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不适用。 

（三）发行人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不适用。 

（四）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不适用。 

（五）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

产的百分之二十； 

不适用。 

（六）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不适用。 

（七）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不适用。 

（八）发行人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的决定； 

不适用。 

（九）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适用。报告期内，发行人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我

公司已出具受托管理事务临时公告，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日期 公告名称 事项 

1 2019 年 11 月 21 日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省国

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司债券重大

事项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公告》 

对发行子公司涉及重大

诉讼（仲裁）事项出具

受托管理事务临时公告 

2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省国

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司债券重大

事项的第二次受托管理事务临时公告》 

对子公司重大诉讼（仲

裁）进展出具受托管理

事务临时公告 

（十）发行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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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不适用。 

（十一）发行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不适用。 

（十二）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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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不存在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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